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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

辦法第四條規定：「信用部對每一會員

及其同戶家屬或每一贊助會員及其同一

關係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一年

度決算淨值【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無

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決算淨值【百

分之五】；對每一非會員及其同一關係

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一年度決

算淨值【百分之二．五】，其中無擔保

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決算淨值【百分之

二．五】。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

辦法第四條規定：「信用部對每一會員

及其同戶家屬或每一贊助會員及其同一

關係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一年

度決算淨值【百分之二十五】，其中無

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決算淨值【百

分之五】；對每一非會員及其同一關係

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一年度決

算淨值【百分之十二．五】，其中無擔

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決算淨值【百分

之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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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金融法

第 十 七 條　（董事選舉及任期） 第十七條　（董事選舉、任期及獨立董事之

消極資格）

1-122

～

1-123

農業金融法

第 十 九 條　（董事會之召集及職務

）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之職務如下：

【授信審議委員會委員之選任】。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聘任及解任】。

【總經理所提經理人之聘任及解任】。

【信用部提報一定金額以上授信案件之審

議】。

【業務原則與政策及各項作業規章之訂定

】。

【總經理所提年度預算案之審議】。

【總經理執行業務及預算案之督導】。

【其他章程規定之事項】。

第 十 九 條　（董事會之召集、職務

及決議事項）

董事會應由董事長召集，並擔任主席。

董事會之職務如下：

授信審議委員會委員之選任。

總經理及副總經理之聘任及解任。

總經理所提經理人之聘任及解任。

信用部提報一定金額以上授信案件之審議

。

業務原則與政策及各項作業規章之訂定。

總經理所提年度預算案之審議。

總經理執行業務及預算案之督導。

其他章程規定之事項。



接上頁

下列事項除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者外，應提

董事會決議通過；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

保留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訂定或修正內部控制制度。

訂定或修正取得或處分資產、從事衍生性

商品交易、資金貸與他人、為他人背書或提

供保證之重大財務業務行為之處理程序。

涉及董事或監察人自身利害關係之事項。

重大之資產或衍生性商品交易。

重大之資金貸與、背書或提供保證。

募集、發行或私募具有股權性質之有價證

券。

簽證會計師之委任、解任或報酬。

財務、會計或內部稽核主管之任免。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重大事項。

2-34

左側第3題

（Ｂ）▲某甲住在高雄市，簽發乙張岡山區

農會信用部為付款人之支票給住在澎湖縣馬

公市之某乙，則本張支票之付款提示期限為

：（Ａ）五日內（Ｂ）七日內（Ｃ）十五日

內（Ｄ二個月內。

（Ｃ）▲某甲住在高雄市，簽發乙張岡山區

農會信用部為付款人之支票給住在澎湖縣馬

公市之某乙，則本張支票之付款提示期限為

：（Ａ）五日內（Ｂ）七日內（Ｃ）十五日

內（Ｄ二個月內。

3-5

西元一九七〇年代有所謂五P因素，即：

【借款戶因素（Personal Factor）】。

【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Factor）】。

【還款財源因素（Payment Factor）】。

【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Factor）】。

【借款戶之展望因素（Perspective Factor）

】。

西元1970年有所謂五P因素，即：

【借款戶因素（Personal Factor）】。

【資金用途因素（Purpose Factor）】。

【還款財源因素（Payment Factor）】。

【債權保障因素（Protection Factor）】。

【借款戶之展望因素（Perspective Factor）

】。



3-8

▲農會信用部辦理無擔保放款之比率及其限

制：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

法第二條規定：「農會漁會信用部辦理非會

員存款之額度，不得超過農會、漁會上年度

決算淨值之【十倍】。

前項非會員存款係指【會員本人（含同戶家

屬）及贊助會員以外】之存款。」

▲農會信用部辦理無擔保放款之比率及其限

制：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

法第四條規定：「信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

戶家屬或每一贊助會員及其同一關係人放款

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一年度決算淨值【百

分之二十五】，其中無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

過該決算淨值【百分之五】；對每一非會員

及其同一關係人放款總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

一年度決算淨值【百分之十二．五】，其中

無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該決算淨值【百分

之二．五】。

信用部依前項規定計算放款最高總額，其未

滿新臺幣（以下同）九百萬元而在六百萬元

以上者，得以【九百萬元】為最高總額；未

滿六百萬元者，得以【六百萬元】為最高總

額；其中無擔保放款總額未達二百萬元者，

得以【二百萬元】為無擔保最高總額。

信用部辦理下列業務不受前二項之限制：

【受託代放款項】。

【存單質借】。

【下列對象之授信】：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其授信經所隸屬之

縣政府保證者】。

【對直轄市、縣（市）政府投資經營之公

營事業，其授信經該直轄市、縣（市）政府

保證者】。

【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第一項或第二項放款總額計算標準之採用，

應提【會員（代表）大會】決議後，報【地

方主管機關】備查。

信用部對每一會員及其同戶家屬（贊助會員

不包括同戶家屬）辦理【一百萬元以下】之



接上頁

小額放款，得不計入第一項或第二項規定之

放款總額。

信用部對第三項第三款第四目對象之授信總

額不得超過信用部前一年度決算淨值。

信用部因業務限制或淨值降低致第一項放款

限額低於舊貸案件之放款餘額者，其舊貸案

件以符合下列各款情形為限，得辦理展期：

【未積欠本息】。

【借款人財務、業務狀況無不良徵兆】。

【未優於原授信條件】。

【未增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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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元一九五〇年代，有所謂五P因素

是指品格、能力、資本、擔保品、狀況。

（○）▲西元一九七〇年帶所謂授信五P因素

即借款戶因素、資金用途因素、還款財源因

素、債權保障因素、借款戶之展望因素。

（╳）▲西元一九五〇年，有所謂五P因素是

指品格、能力、資本、擔保品、狀況。

（○）▲西元一九七〇年所謂授信五P因素即

借款戶因素、資金用途因素、還款財源因素

、債權保障因素、借款戶之展望因素。



3-53

▲試述農業不動產擔保貸款之意義及其貸款

方法。

答：農會信用部辦理不動產抵押放款應注意

事項：

不動產之估價，應訂定標準，切實辦理，

同時並應製訂鑑價表，詳細填明，經各級有

關人員簽章後一併附卷存查。

不動產抵押權設定登記，其權利次序，如

非第一順位者，應另徵取「地籍總簿登記謄

本」，藉以明瞭其實際設定情形。

借款人印鑑證明，除以一份送地政機關辦

理設定外，並應另外徵取一份附卷，以利查

考。

擔保物為房屋者，應切實注意投保火險。

擔保物為耕地「田」者，應徵取自耕證書

，藉以明瞭有無「三七五」租賃關係。

為明瞭擔保物提供人，是否為未成年人，

應另徵收該提供人戶籍謄本，以資注意；提

供押品者，如屬未成年人，應經其家族會議

通過後，方得接受。

擔保物若為不動產之土地，如屬共有者，

宜徵取其他持分人共同參加保證或設立分管圖

，以免未來擔保品處分不易。

擔保物提供如在國外者，其所提供之同意

書或委託書，應經當地我國大使館或領事館

之證明，方屬有效。

▲試述農會信用部辦理不動產抵押放款所應

注意之事項。

答：農會信用部辦理不動產抵押放款應注意

事項：

不動產之估價，應訂定標準，切實辦理，

同時並應製訂鑑價表，詳細填明，經各級有

關人員簽章後一併附卷存查。

不動產抵押權設定登記，其權利次序，如

非第一順位者，應另徵取「地籍總簿登記謄

本」，藉以明瞭其實際設定情形。

借款人印鑑證明，除以一份送地政機關辦

理設定外，並應另外徵取一份附卷，以利查

考。

擔保物為房屋者，應切實注意投保火險。

擔保物為耕地「田」者，應徵取自耕證書

，藉以明瞭有無「三七五」租賃關係。

為明瞭擔保物提供人，是否為未成年人，

應另徵收該提供人戶籍謄本，以資注意；提

供押品者，如屬未成年人，應經其家族會議

通過後，方得接受。

擔保物若為不動產之土地，如屬共有者，

宜徵取其他持分人共同參加保證或設立分管圖

，以免未來擔保品處分不易。

擔保物提供如在國外者，其所提供之同意

書或委託書，應經當地我國大使館或領事館

之證明，方屬有效。

第二部分

第3頁

（Ａ）中央銀行規定農會信用部最低

流動準備比率為：（Ａ）百

分之七（Ｂ）百分之十（Ｃ

）百分之十五。

（Ｂ）中央銀行規定農會信用部最低

流動準備比率為：（Ａ）百

分之七（Ｂ）百分之十（Ｃ

）百分之十五。



第二部分

第23頁

（Ａ）某甲住在高雄市，簽發乙張以

岡山區農會信用部為付款人

支票給住在澎湖縣馬公市之

某乙，則本張支票之付款提

示期限為：（Ａ）七日（Ｂ

）十五日（Ｃ）一個月。

【註：現制高雄市為直轄市，其與澎湖已不

屬同一省（市），故本題答案僅供參

考。】

（Ａ）某甲住在高雄市，簽發乙張以

岡山區農會信用部為付款人

支票給住在澎湖縣馬公市之

某乙，則本張支票之付款提

示期限為：（Ａ）七日（Ｂ

）十五日（Ｃ）一個月。

【註：現制高雄市為直轄市，其與澎湖已不

屬同一省（市），依票據法第130條規

定，答案應更正為（Ｂ），故本題答

案僅供參考。】

第二部分

第52～53頁

交換單位應使用本所統一

印製並編具號碼之退票理

由單辦理退票，填具退票

理由單時，並應依「退票

理由代號表」（附表一「

略」）及「退票理由單項

目及欄位說明表」（附表

二「略」）詳實填列。

交換單位應使用本所統一

印製並編具號碼之退票理

由單辦理退票，填具退票

理由單時，並應依「退票

理由代號表」（附表一「

略」）及「退票理由單項

目及欄位說明表」（附表

二「略」）詳實填列。

【註：綜上述，退票理由單之種類應有、

二種。】

第二部分

第85頁

（╳）信用部辦理之政府專案農貸可

不必限於會員。

（╳）信用部辦理之政府專案農貸可

不受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每一

會員最高放款額度之限制。

（○）信用部辦理之政府專案農貸可

不必限於會員。

（○）信用部辦理之政府專案農貸可

不受會員代表大會議決每一

會員最高放款額度之限制。

第二部分

第108頁

（Ａ）信用部及其分部之人員應配置

職員四人以上，但未辦理放

款之分部，得配置職員（Ａ

）三人（Ｂ）二人（Ｃ）一

人　以上。

【註：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三項規定。】

（Ａ）信用部及其分部之人員應配置

職員四人以上，但未辦理放

款之分部，得配置職員（Ａ

）三人（Ｂ）二人（Ｃ）一

人　以上。

【註：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條

第一項第三款規定。】



第二部分

第110頁

授信審議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

員【】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

【】以上之決議行之。

答：四分之三、三分之二。

【註：此題僅供參考。此乃舊農會

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第十

八條第一項規定。現相關

法規已無此項規定。】

授信審議委員會之決議應有全體委

員【】以上之出席，以出席委員

【】以上之決議行之。

答：四分之三、三分之二。

【註：參農授金字第0935010877號

函。】

第二部分

第110頁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要保機構每

一存款人最高保額為新臺幣【】

元。

答：一百萬。

中央存款保險公司，對要保機構每

一存款人最高保額為新臺幣【】

元。

答：三百萬。

第二部分

第128頁

答：決算淨值之計算（設提撥50%為信用部

事業公積，法定公積為15%）

事業資金＋事業公積＋法定公積＋損贈公積

＋統一農業公積＝

200,000＋(12,000＋40,000×50%)＋(350＋

20,000×15%)＋150＋1,400

＝200,000－(12,000＋20,000)＋(350＋3,000)＋
150＋1,400

＝236,900（千元）。

資本適足率之計算：

不計入聯營出資之風險性資產總額

2,200,000×1,25%＝27,500，是第二類資本部

分為6,600＋27,500＝34,100（千元）。

［（第一類資本（253,900千元）＋第二類

資本（34,100千元）－聯營出資（40,000千元

）］÷風險性資產總額（2,200,000千元）＝

11.27%。

答：決算淨值之計算（設提撥50%為信用部

事業公積，法定公積為15%）

事業資金＋事業公積＋法定公積＋捐贈公積

＋統一農業公積

200,000＋(12,000＋40,000×50%)＋(350＋

20,000×15%)＋350＋1,400

＝200,000＋(12,000＋20,000)＋(350＋3,000)＋
350＋1,400

＝237,100（千元）。

資本適足率之計算：

不計入聯營出資之風險性資產總額

2,200,000×1,25%＝27,500，是第二類資本部

分為6,600＋27,500＝34,100（千元）。

［（第一類資本（254,100千元）＋第二類

資本（34,100千元）－聯營出資（40,000千元

）］÷風險性資產總額（2,200,000千元）＝

11.28%。



第二部分

第132頁

（Ａ）警示帳戶之警示期限自每次

通報時起算，逾：（Ａ）五

年（Ｂ）三年（Ｃ）二年（

Ｄ）十年　自動失其效力。

（Ｂ）警示帳戶之警示期限自每次

通報時起算，逾：（Ａ）五

年（Ｂ）三年（Ｃ）二年（

Ｄ）十年　自動失其效力。

第二部分

第134頁

依農業金融法第八條之規定，農業金

融機構對何種用途之放款應優先承

作？對於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民或農

民企業機構，應協助何者保證？

答：對農業用途之放款應優先承

作。

農業信用保證機構。

依農業金融法第九條之規定，農業金

融機構對何種用途之放款應優先承

作？對於擔保能力不足之農民或農

民企業機構，應協助何者保證？

答：對農業用途之放款應優先承

作。

農業信用保證機構。

第二部分

第142頁

答：資本適足率：(2 2 5 , 0 0 0 , 0 0 0

＋ 2 2 5 , 0 0 0 , 0 0 0－ 2 5 , 0 0 0 , 0 0 0

－ 3 , 0 0 0 , 0 0 0－ 1 2 , 0 0 0 , 0 0 0）

÷8,500,000,000＝4.82%。

主管機關依法處理方式：

命其提報增加淨值、減少

風險性資產總額之限期改

善計畫。

限制給付理事、監事酬勞

金、出席費。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或

停止增加風險性資產總額

之業務。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申

設信用部分部。

答：資本適足率：(2 2 5 , 0 0 0 , 0 0 0

＋ 2 2 5 , 0 0 0 , 0 0 0－ 2 5 , 0 0 0 , 0 0 0

－ 3 , 0 0 0 , 0 0 0－ 1 2 , 0 0 0 , 0 0 0）

÷8,500,000,000＝4.82%。

主管機關依法處理方式：

命其提報增加淨值、減少

風險性資產總額之限期改

善計畫。

限制給付理事、監事酬勞

金、出席費。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或

停止增加風險性資產總額

之業務。

報請中央主管機關限制申

設信用部分部。

【註：參農會漁會信用部淨值占風險性資產

比率管理辦法第3條第2項規定，第二

類資本不得超過第一類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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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行法（摘錄）

民國九十七年十二月三十日修正公布

銀行法（摘錄）

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九日總統華總一義

字第10000246121號令修正公布第十二條之一

條文；增訂第十二條之二條文

中華民國一○一年二月三日行政院院臺規字

第1010122318號公告第六十二條之四第一項

第四款所列屬「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

權責事項，自一○一年二月六日起改由「公

平交易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

規字第1010134960號公告第十九條所列屬「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權責事項，

自一○一年七月一日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管轄

第 十 二 條 之 一　（禁止徵提連帶保證人

）

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

不得要求借款人提供【連帶保證人】。

銀行辦理【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

已取得前條所定之足額擔保時，不得要求借

款人提供保證人。

銀行辦理【授信】徵取保證人時，除前項規

定外，應以【一定金額】為限。

未來求償時，應先就【借款人】進行求償，

其求償不足部分，如保證人有數人者，應先

就各該保證人平均求償之。但為取得執行名

義或保全程序者，不在此限。

第 十 二 條 之 二　（保證契約有效期限）

因【自用住宅放款及消費性放款】而徵取之

保證人，其保證契約自【成立之日】起，有

效期間不得【逾十五年】。但經保證人【書

面同意】者，不在此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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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全文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增訂發布第十四條

之一

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管理辦法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全文

民國九十五年九月十五日增訂發布第十四條

之一

民國一○二年二月一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農

金字第1025070076號令修正發布第四、六、

七～九條條文；增訂第五條之一、第六條之

一條文

第一章

1-178

第 四 條　農會、漁會設立信用部

或其分部，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件或

資料，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申

請許可：

【營業計畫書】。

【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

第 四 條

農會、漁會申請設立信用部，應於【每年五

月】，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報地

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載明下列事項之營業計畫書：

農會、漁會簡介。

農會、漁會組織。

業務項目。

預定營業地點。

設備。

人員配置及訓練。

業務展望。

財務預測及可行性分析。

理事長、常務監事及總幹事資歷冊】。

【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書件】。

第一章

1-178
無

第 五 條 之 一

農會、漁會申請增設信用部分部，中央主管

機關得視【當地經濟、金融情形】，【限制

其增設】。

農會、漁會配合農業金融監理政策，協助處

理其他經營不善之信用部，或符合下列條件

者，始得申請增設信用部分部：

【申請前一年度十二月三十一日之資本適

足率達百分之十以上】。

【申請當年度三月三十一日之逾期放款比

率未逾百分之一點五】。

【申請當年度三月三十一日之備抵呆帳覆

蓋率達百分之八十以上】。

【申請前二年度之平均稅前淨值報酬率，

高於全體信用部前二年度之平均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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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信用部每年增設之分部

不得逾【二處】，其分部總數不得逾【九處

】。但經中央主管機關視當地經濟、金融情

形及該信用部業務、財務狀況，專案核准增

設，或合併農會、漁會者，不在此限。

農會、漁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增設

信用部分部應不予許可或酌減家數：

【最近一年違反金融法規受處分】。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或分部主

任因業務上故意犯罪，於最近一年內經判刑

確定】。

【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

舞弊案情節重大】。

【前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有虧損或累積虧損

】。

【未注意安全維護致最近一年內發生重大

安全事故】。

【信用部資本適足率未達中央主管機關之

規定】。

【信用部業務經主管機關糾正其缺失，尚

未切實改善】。

【信用部分部營業計畫顯欠周延妥適或預

定負責人資格未符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有其他事實顯示有礙信用業務健全經營

之虞】。

第 六 條

信用部每年增設之分部不得逾【二處】，其

分部總數不得逾【九處】。但有下列情形之

一者，不在此限：

【經中央主管機關視當地經濟、金融情形

及該信用部財務業務狀況，專案核准增設】

。

【合併農會、漁會】。

【配合農業金融監理政策協助處理其他經

營不善之信用部】。

農會、漁會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其申請增設

信用部分部應不予許可：

【最近一年違反金融法規受處分】。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或分部主

任因業務上故意犯罪，於最近一年內經判刑

確定】。

【最近一年內發生舞弊案未依規定陳報或

舞弊案情節重大】。

【前一會計年度決算後有虧損或累積虧損

】。

【未注意安全維護致最近一年內發生重大

安全事故】。

【信用部業務經主管機關或中央銀行糾正

其缺失，尚未切實改善】。

【信用部分部營業計畫顯欠周延妥適或預

定負責人資格未符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

【有其他事實顯示有礙信用業務健全經營

之虞】。

中央主管機關就符合前條第二項及未有前項

規定情事之信用部財務業務狀況，決定得增

設信用部分部之農會、漁會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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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

第 六 條 之 一

農會、漁會符合第五條之一第二項規定申請

增設信用部分部時，應於【每年五月】，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報地方主管機

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載明下列事項之營業計畫書：

信用部之發展沿革。

信用部財務業務狀況；其內容應包括下列

事項：

財務業務健全性。

風險管理、治理能力及理事會、監事會運

作與內部控制之健全性。

公益及服務貢獻度。

業務開發及創新能力。

增設信用部分部地點對城鄉均衡發展之貢

獻度。

最近三年信用部分部擴充情形。

市場分析。

業務經營分析。

財務預測及可行性分析。

綜合評估】。

【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書件】。

第 七 條　農會、漁會申請遷移信

用部或其分部，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或資料，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申請核准：

載明下列事項之遷移計畫書：

【遷移之主要理由】。

【信用部所在地附近金融機構（含郵政公

司）分布狀況】。

【對原有客戶權利義務之處理或其他替代

服務方式】。

【新營業地點之營業計畫】。

【信用部最近三年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

】。

【信用部最近三年經營狀況分析】。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第 七 條

農會、漁會申請遷移信用部或其分部，應填

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報地方主管機

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載明下列事項之遷移計畫書：

【遷移之主要理由】。

【新營業地點附近金融機構及郵局分布狀

況】。

【對原有客戶權利義務之處理或其他替代

服務方式】。

【新營業地點之營業計畫】。

【信用部或其分部最近三年之資產負債表

及損益表】。

【信用部或其分部最近三年經營狀況分析

】。

信用部或其分部最近三年經營狀況分析。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書件。



第 八 條　農會、漁會申請停辦信

用部或其分部，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文

件或資料，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許可：

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載明下列事項之停辦計畫書：

停辦之主要理由。

對原有客戶權利義務之處理或其他替代服

務方式。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農會、漁會經許可停辦信用部或其分部者，

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四條所定之文件或資

料，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

申請復業。

第 八 條

農會、漁會申請【停辦】信用部或其分部，

應填具申請書，並檢附下列書件，報地方主

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許可：

【理事會及會員（代表）大會會議紀錄。

【載明下列事項之停辦計畫書：

停辦之主要理由。

信用部或其分部所在地附近金融機構及郵

局分布狀況。

對原有客戶權利義務之處理或其他替代服

務方式。

信用部或其分部最近三年之資產負債表、

損益表及營業狀況分析】。

【其他中央主管機關規定之資料或文件】

。

農會、漁會經許可【停辦】信用部或其分部

者，得填具申請書，並檢附第四條或第六條

之一所定書件，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

管機關【許可復業】。

第 九 條　農會、漁會申請設立信

用部或其分部經許可者，應自許可之日起【

一年】內，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

關申請核發設立許可證並開始營業；屆期未

開始營業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開始營業前，應將開始營業日期通知【

主管機關】。

農會、漁會申請停辦信用部或其分部經許可

者，應自許可之日起【一年】內，繳銷信用

部或其分部之設立許可證並停止營業。停止

營業前，應將停止營業日期通知主管機關。

第 九 條

農會、漁會經許可或核准設立、遷移或停辦

信用部或其分部者，應自許可或核准之日起

【一年內】，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

機關【核發、換發或繳銷設立許可證】，並

【開始或停止營業】。但有正當理由，無法

在前開期限內開始或停止營業者，應事先報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延長期限。屆期未開始

或停止營業者，中央主管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或核准。

農會、漁會依前項規定於開始或停止營業前

，應將開始或停止營業日期【通知中央主管

機關】。

農會、漁會經許可或核准設立或遷移信用部

或其分部者，於開始營業前，應檢具【警察

機關】對該信用部或其分部安全維護評估合

格之文件，報地方主管機關層轉中央主管機

關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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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

其限額標準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全文

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一日修正發布第五條

第 四 條　信用部對其全部贊助會

員之授信總額占贊助會員存款總額之比率不

得超過【百分之一百】。但信用部逾放比率

低於百分之二且資本適足率高於百分之八者

，得不超過【百分之一百五十】。

贊助會員如取得會員資格時，其以贊助會員

身分取得之放款，應【併計入會員授信限額

】。

贊助會員身分轉變為會員或非會員時，其存

款應【改列會員存款或非會員存款】，其放

款得於原有授信契約期間內繼續動用，並依

會員或非會員之規定辦理；因身分轉變致超

逾第一項比率者，應於【六個月】內調整之

。

農會漁會信用部對贊助會員及非會員授信及

其限額標準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全文

民國九十八年四月一日修正發布第五條

中華民國一○○年六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金字第1005070615號令修正發布第

四～六條條文

第 四 條

信用部對其全部贊助會員之授信總餘額占贊

助會員存款總餘額之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

一百】。但信用部有下列情形之一，不在此

限：

【逾放比率低於百分之二且資本適足率高

於百分之八者，得不超過百分之一百五十】

。

【逾放比率低於百分之一、其資本適足率

高於百分之十且備抵呆帳覆蓋率高於百分之

一百，並經檢具資產負債表及淨值占風險性

資產比率計算表報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

管機關同意者，得不超過百分之二百】。

贊助會員取得【會員資格】時，其以贊助會

員身分取得之放款，應併計入會員授信限額

。

贊助會員身分轉變為【會員或非會員】時，

其存款應改列會員存款或非會員存款，其放

款得於原有授信契約期間內繼續動用，並依

會員或非會員之規定辦理；因【身分轉變】

致超逾第一項比率者，應於【六個月內】調

整之。



第 五 條　信用部得辦理非會員授

信業務如下：

逾期放款比率未滿【百分之五】者，得辦

理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鎮、市、區內之

土地或建築物等不動產、動產為擔保之放款

；逾期放款比率百分之五以上未滿【百分之

十】者，得辦理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鎮

、市、區內之住宅、已取得建築執照或雜項

執照之建築基地為擔保之放款；逾期放款比

率【百分之十】以上者，得辦理以同一縣市

及毗鄰二鄉、鎮、市、區內之住宅為擔保之

放款。

辦理以本會存單、公債、金融債券或有擔

保公司債券為擔保之放款。

辦理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消費性貸款

，其無擔保部分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農會、漁

會上年度決算淨值。其所稱之消費性貸款係

指對於房屋修繕、耐久性消費品、支付學費

及其他個人之小額貸款。

對其所代理公庫之鄉（鎮、市）辦理透支

，其用途以各項政務支出之調度，並列有年

度預算者為限。

對下列對象辦理授信，以列有年度預算之

各項政務支出者為限：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其授信經所隸屬之

縣政府保證者】。

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不受

前項限制。

逾期放款比率未滿【百分之五】之信用部，

且為全國農業金庫聯貸案之參貸機構者，其

擔保品坐落位置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限制。

第 五 條

信用部得辦理【非會員授信業務】如下：

【逾期放款比率未滿百分之五者，得辦理

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鎮、市、區內之土

地或建築物等不動產、動產為擔保之放款；

逾期放款比率百分之五以上未滿百分之十者

，得辦理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鎮、市、

區內之住宅、已取得建築執照或雜項執照之

建築基地為擔保之放款；逾期放款比率百分

之十以上者，得辦理以同一縣市及毗鄰二鄉

、鎮、市、區內之住宅為擔保之放款】。

【辦理以本會存單、公債、金融債券或有

擔保公司債券為擔保之放款】。

【辦理新臺幣一百萬元以下消費性貸款，

其無擔保部分放款總額不得超過農會、漁會

上年度決算淨值。其所稱之消費性貸款係指

對於房屋修繕、耐久性消費品、支付學費及

其他個人之小額貸款】。

【對其所代理公庫之鄉（鎮、市）辦理透

支，其用途以各項政務支出之調度，並列有

年度預算者為限】。

【對下列對象辦理授信，以列有年度預算

之各項政務支出者為限：

直轄市政府。

縣（市）政府。

鄉（鎮、市）公所，其授信經所隸屬之縣

政府保證者】。

信用部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不受

前項限制。

信用部業務財務狀況良好者，得依農會、漁

會信用部業務經營項目及範圍調整辦法相關

規定，申請調整第一項業務。

信用部為【全國農業金庫聯貸案之參貸機構

】者，其擔保品不受第一項第一款之限制；

逾期放款比率【百分之五】以上者，其擔保

品以【土地或建築物等不動產】為限。

信用部業務財務狀況良好者，得依農會、漁

會信用部業務經營項目及範圍調整辦法相關

規定，申請調整第一項業務。



第 六 條　信用部對其非會員授信

總餘額占非會員存款總餘額之比率不得超過

【百分之一百】。但下列各款餘額，不計入

非會員授信總餘額：

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授信餘額。

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餘額。

非會員如取得會員或贊助會員資格時，其以

非會員身分取得之放款，應併計入會員或贊

助會員授信限額。

非會員身分轉變為會員或贊助會員時，其存

款應改列會員存款或贊助會員存款，其放款

得於原有授信契約期間內繼續動用，並依會

員或贊助會員之規定辦理；因身分轉變致超

逾第一項比率者，應於【六個月】內調整之

。

第 六 條

信用部對其非會員授信總餘額占非會員存款

總餘額之比率不得超過【百分之一百】。但

信用部逾放比率低於【百分之二】且資本適

足率高於【百分之八】，並經檢具資產負債

表及淨值占風險性資產比率計算表報地方主

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得不超過

【百分之一百五十】。

下列各款餘額，不計入前項非會員授信總餘

額：

【辦理前條第一項第五款所定授信餘額】

。

【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餘額】。

非會員取得會員或贊助會員資格時，其以非

會員身分取得之放款，應併計入會員或贊助

會員授信限額。

非會員身分轉變為【會員或贊助會員】時，

其存款應改列會員存款或贊助會員存款，其

放款得於原有授信契約期間內繼續動用，並

依會員或贊助會員之規定辦理；因【身分轉

變】致超逾第一項比率者，應於【六個月內

】調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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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用部讓與銀行承受之農會漁會爭議資產認

定與處理準則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授金字第〇九三五〇七〇〇八六號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三）字

第〇九三〇〇二三九七七號會銜令發布

信用部讓與銀行承受之農會漁會爭議資產認

定與處理準則

民國九十三年七月三十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農授金字第0935070086號令、行政院金融監

督管理委員會金管銀（三）字第0930023977

號令會銜訂定發布全文六條；並自發布日施

行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

第1010134960號公告第四條第三項所列屬「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權責事項，

自一○一年七月一日起改由「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管轄



1-202

農會漁會信用部業務輔導資金融通及餘裕資

金轉存辦法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輔字第〇九三〇〇五〇〇七九號令訂定

第 十 條　前條第一項第九款之公

司章則，應包括下列事項：

組織結構及部門職掌。

人員配置、管理及培訓。

包括業務管理及會計制度之內部控制制度

。

內部稽核制度。

營業之原則及政策。

作業手冊及權責劃分。

其他事項。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輔字第0930050088號令訂定

中華民國一○○年十一月十日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金字第1005071073號令修正發布第十

條條文

第 十 條

信用部餘裕資金以轉存金融機構之定期性存

款總額計算之。

信用部餘裕資金，應至少【四分之三】轉存

農業金庫。但於本法中華民國一百年三月

二十九日修正之條文施行前已轉存其他金融

機構之餘額，得繼續存放。

前項限額以外之餘裕資金，得轉存符合下列

資格條件之其他本國金融機構：

【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淨值

在新臺幣三百億元以上】。

【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資本

適足率達百分之十以上】。

【最近半年底（六月底或十二月底）逾期

放款比率百分之一點五以下】。

【信用評等等級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經標準普爾公司（S t a n d a r d  &  P o o r ’ s 
Corpora t ion）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
上。

經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aa3級
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
達F3級以上。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臺

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
）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
以上】。

前二項存款存期每次以【一年以內】為限，

並按收受轉存款金融機構之【存款牌告利率

機動】計息。

信用部餘裕資金轉存農業金庫以外之【單一

本國金融機構】，其總額不得超過第二項限

額以外餘裕資金之【百分之三十五】。但報

經地方主管機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信用部將餘裕資金轉存農業金庫以外之【其

他本國金融機構】者，應自訂轉存限額相關

規範，提報【理事會】同意並報經地方主管

機關備查後實施，及副知農業金庫。

信用部因同一直轄市、縣（市）其他信用部

發生【重大偶發事件】，有【流動性需要】

時，提報【理事會】同意並報經地方主管機

關核轉中央主管機關同意後，將第二項限額

以外餘裕資金轉存該其他信用部，不受第三

項之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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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

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全文

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日修正發布第八條條文

農會漁會信用部各項風險控制比率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一月二十八日訂定發布全

文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十月二日修正發布第八條

條文

中華民國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金字第1015070650號令修正發布第

六、七、十、十一條之一、十二條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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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條　信用部不得對其農會、

漁會理事、監事、總幹事及各部門員工，或

對與其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

辦理授信職員有利害關係者，辦理【無擔保

放款】。但消費性貸款，不在此限。

前項消費性貸款之範圍及額度依銀行法主管

機關之規定。

第一項【所稱辦理授信職員係指對該筆放款

具最後決定權者】；所稱有利害關係者，謂

有下列情形之一而言：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二

親等以內之姻親】。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前款有利害關係者獨資、合

夥經營之事業】。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單獨或

合計持有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之企業】。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企業】。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為代表

人、管理人或財務主管人員之法人或其他團

體】。

第 六 條

信用部不得對其【農會、漁會理事、監事、

總幹事及各部門員工】，或對與其【理事、

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職員

有利害關係】者，辦理【無擔保放款】。但

消費者貸款，不在此限。

前項消費者貸款之範圍及額度依【銀行法主

管機關】之規定。

第一項所稱辦理授信職員係指對該筆放款具

最後決定權者；所稱有利害關係者，謂有下

列情形之一而言：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之配偶、三親等以內血親或二

親等以內之姻親】。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前款有利害關係者獨資、合

夥經營之事業】。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單獨或

合計持有超過公司已發行股份總數或資本總

額百分之十之企業】。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為董事

、監察人或經理人之企業】。

【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

理授信之職員或第一款有利害關係者為代表

人、管理人或財務主管人員之法人或其他團

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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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七 條　信用部對其農會、漁會

理事、監事、總幹事及各部門員工，或對與

其理事、監事、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

授信之職員有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放款，應有

【十足擔保】，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

放款對象】。每筆或累計金額達第四條規定

之金額半數以上者，並應經【理事會三分之

二以上理事之出席，出席理事四分之三以上

同意】。

信用部對前項人員之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

上一年度該農會、漁會決算淨值【百分之

一百五十】。

信用部對第一項人員辦理【受託代放款項及

存單質借之放款】，不計入前二項額度內。

第四條第六項第三款及第一項所稱條件包括

：

【利率及手續費】。

【擔保品及其估價】。

【保證人】。

【貸款期限】。

【本息償還方式】。

第一項所稱同類放款對象，係指【同一信用

部、同一放款利率期間內、同一貸款用途及

同一會計科目下之放款客戶】。

第 七 條

信用部對其【農會、漁會理事、監事、總幹

事及各部門員工】，或對與其【理事、監事

、總幹事、信用部主任或辦理授信之職員有

利害關係】者為擔保放款，應有【十足擔保

】，其條件不得優於其他同類放款對象。每

筆或累計金額達第四條規定之金額【半數以

上】者，並應經【理事會三分之二以上理事

之出席，出席理事四分之三以上同意】。

信用部對前項人員之擔保放款總額不得超過

【上一年度】該農會、漁會決算淨值【百分

之一百五十】。

信用部對第一項人員辦理受託代放款項及存

單質借之放款，不計入前二項額度內。

第四條第七項第三款及第一項所稱條件包括

：

【利率及手續費】。

【擔保品及其估價】。

【保證人】。

【貸款期限】。

【本息償還方式】。

第一項所稱同類放款對象，係指同一信用部

、同一放款利率期間內、同一貸款用途及同

一會計科目下之放款客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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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條　信用部固定資產淨額，

【不得超過其淨值】。但因【購置安全維護

或汰換營業相關設備】，經【中央主管機關

】核准者，不在此限。

第 十 條

信用部固定資產淨額，不得超過其【淨值】

。但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因購置或汰換安全維護或營業相關設備

，經中央主管機關核准】。

【因固定資產重估增值或淨值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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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一 條 之 一　信用部持有之有價證券

，除屬政府或中央銀行發行者外，其餘債券

及票券之信用評等，或該債券及票券之發行

人、保證人或承兌人之信用評等等級應符合

下列情形之一：

經標準普爾公司（Standard & Poor’s Corpo-
ration）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BB-級以
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上。
經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Moody’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Baa3級
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上。
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
達F3級以上。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BBB-（twn
）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
以上。

經穆迪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

信用評等達Baa3.tw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
達TW-3等級以上。

第 十 一 條 之 一

信用部持有之有價證券，除屬政府或中央銀

行發行者外，其餘債券及票券之信用評等，

或該債券及票券之發行人、保證人或承兌人

之信用評等等級應符合下列情形之一：

經標準普爾公司（S t a n d a r d  &  P o o r  ’ s 
Corpora t ion）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達
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A-3級以
上。

經穆迪投資人服務公司（M o o d y  ’ s 
Investors Service）評定，長期債務信用評等
達Baa3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達P-3級以
上。

經惠譽公司（Fitch Inc.）評定，長期債務
信用評等達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用評等
達F3級以上。
經中華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評定，長期

債務信用評等達twBBB-級以上或短期債務信
用評等達twA-3級以上。
經英商惠譽國際信用評等股份有限公司台

灣分公司評定，長期信用評等達 BBB-（twn
）等級以上或短期信用評等達F3（twn）等級
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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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十 二 條　鄉鎮地區信用部之存放

比率最高限額為【百分之八十】；直轄市及

省、縣轄市信用部存放比率最高限額為【百

分之七十八】。

存放比率之存款總額中之公庫存款應以【百

分之五十】列計。

下列金額不列入存放比率之放款總額計算：

【受託代放款項】。

【依照轉放約定，運用外來資金辦理之放

款】。

【運用農貸公積辦理之放款】。

淨值超過固定資產之淨額餘額，應自前項放

款總額中減除。

第 十 二 條

鄉鎮地區信用部之存放比率最高限額為【百

分之八十】；直轄市及省、縣轄市信用部存

放比率最高限額為【百分之七十八】。

存放比率之存款總額中之公庫存款應以【百

分之五十】列計。

下列金額不列入存放比率之放款總額計算：

【受託代放款項】。

【依照轉放約定，運用外來資金辦理之放

款】。

【運用農貸公積辦理之放款】。

淨值超過固定資產之淨額餘額，應自前項放

款總額中減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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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機構流動性查核要點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中央銀行台央業字第〇九四〇〇一一六九三

號

中央銀行（以下簡稱本行）為執行中央銀

行法第二十五條暨銀行法第四十三條之規定

，訂定本要點。

本要點所稱金融機構，包括銀行（本國銀

行、外商銀行在臺分行）、農業金融機構（

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全國農業金庫）

及信用合作社。

金融機構應提流動準備之各種新臺幣負債

項目如下：

【支票存款（包括支票存款、保付支票等

）】。

【活期存款】。

【儲蓄存款（包括活期儲蓄存款、整存整

付儲蓄存款、零存整付儲蓄存款、整存零付

儲蓄存款、存本取息儲蓄存款、行員儲蓄存

款等，但扣除其中已質借部分）】。

【定期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可轉讓定期

存單等，但扣除其中已質借部分）】。

【公庫存款（扣除轉存本行國庫局轉存款

後之淨額）】。

【金融業互拆淨貸差】。

【附買回票債券負債】。

【銀行承作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其他經本行規定之負債項目】。

金融機構流動性查核要點

民國九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央銀行台央

業字第0940011693號

民國一○○年七月十九日中央銀行台央業字

第1000033931號令修正發布全文十點，並自

中華民國一○○年十月一日生效

第 一 點

【中央銀行】（以下簡稱本行）為執行中央

銀行法第二十五條暨銀行法第四十三條之規

定，訂定本要點。

第 二 點

本要點所稱金融機構，包括【銀行（本國銀

行、外商銀行在臺分行）、農業金融機構（

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全國農業金庫）

及信用合作社】。

第 三 點

金融機構應提流動準備之各種新臺幣【負債

項目】如下：

【支票存款（包括支票存款、保付支票等

）】。

【活期存款】。

【儲蓄存款（包括活期儲蓄存款、整存整

付儲蓄存款、零存整付儲蓄存款、整存零付

儲蓄存款、存本取息儲蓄存款、行員儲蓄存

款等，但扣除其中已質借部分）】。

【定期存款（包括定期存款、可轉讓定期

存單等，但扣除其中已質借部分）】。

【公庫存款（扣除轉存本行國庫局轉存款

後之淨額）】。

【金融業互拆淨貸差】。

【附買回票債券負債】。

【銀行承作結構型商品所收本金】。

【其他經本行規定之負債項目】。



金融機構各種新臺幣負債應提流動準備比

率之最低標準（以下簡稱流動準備比率），

由本行洽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以

下簡稱金管會）後訂定之。

金融機構之流動準備資產，以下列新臺幣

資產項目為限：

【超額準備】。

【金融業互拆淨借差】。

【轉存指定行庫一年以下之轉存款（金融

機構依規定轉存本行或基層金融機構轉存指

定行庫之轉存款）】。

【中央銀行定期存單】。

【公債】。

【國庫券】。

第 四 點

金融機構各種新臺幣負債應提流動準備比率

之【最低標準（以下簡稱最低流動準備比率

）】，由本行洽商【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

員會（以下簡稱金管會）】與【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會）】後訂定之。

第 五 點

金融機構之【流動準備資產】，以下列新臺

幣【資產項目】為限：

【超額準備（金融機構實際準備金扣除應

提存準備金之淨額）】。

【金融業互拆淨借差】。

【轉存指定行庫一年以下之轉存款（金融

機構依規定轉存本行或基層金融機構轉存指

定行庫之轉存款）】。

【中央銀行定期存單】。

【公債】。

【國庫券】。

【經本行暨金管會核准之國際金融組織來

臺所發行之新臺幣債券，及外國發行人依據

「外國發行人處理準則」來臺所發行之新臺

幣公司債】。

【可轉讓定期存單（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

其本身發行後之淨額）】。

【金融債券（包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以持

有他行發行之金融債券與其自行發行之金融

債券兩者相抵後之借差淨額為限）】。

【銀行承兌匯票（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

本身承兌後之淨額）】。

【商業承兌匯票】。

【商業本票（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

保證後之淨額）】。

【公司債（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保

證後之淨額）】。

【其他經本行核准之資產項目】。

前項之票債券部位，包括附賣回交易（RS）
，但不包括附買回交易（RP）。
第一項第十款至第十二款所列票券，以合於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並自貨

幣市場買入者為限。

【經本行暨金管會核准之國際金融組織來

臺所發行之新臺幣債券，及外國發行人依據

「外國發行人募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

」來臺所發行之新臺幣公司債】。

【可轉讓定期存單（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

其本身發行後之淨額）】。

【金融債券（包含次順位金融債券，以持

有他行發行之金融債券與其自行發行之金融

債券兩者相抵後之借差淨額為限）】。

【銀行承兌匯票（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

本身承兌後之淨額）】。

【商業承兌匯票】。

【商業本票（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

保證後之淨額）】。

【公司債（各銀行持有部分扣除其本身保

證後之淨額）】。

【其他經本行核准之資產項目】。

前項之票債券部位，包括【附賣回交易（RS
）】，但不包括【附買回交易（RP）】。
第一項第一款之超額準備為【負數】時，應

以【該負值】列計；第八款至第十款、第

十二款及第十三款之各款項目淨額為【負數

】時，以【零】列計。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四款所列資產充當流動

準備資產之金額，金融機構已依據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規定列帳者，應依下列

規定計算；但尚未依前述公報列帳者，不在

此限：

帳列「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

」項下之「交易目的金融資產」及「指定公

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產」者，為加

減評價調整項目後之金額。

帳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者，為扣減累

計減損及加減評價調整項目後之金額。

帳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或「無活

絡市場之債務商品投資」，依下列規定辦理

：

第一項第十款至第十二款所列票券，以合於

票券金融管理法第四條第一款規定，並自【

貨幣市場買入】者為限。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十四款所列資產充當流動

準備資產之金額，金融機構已依據財務會計

準則公報第三十四號規定列帳者，應依下列

規定計算；但尚未依前述公報列帳者，不在

此限：

【帳列「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

資產」項下之「交易目的金融資產」及

「指定公平價值變動列入損益之金融資

產」者，為加減評價調整項目後之金額

】。

【帳列「備供出售金融資產」者，為扣

減累計減損及加減評價調整項目後之金

額】。

【帳列「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產」或「

無活絡市場之債務商品投資」，依下列

規定辦理：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所列資產，為

扣減累計減損後之金額。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四款所列資產不

得充當流動準備】。

第一項第一款應扣除以【「銀行業存款－準

備金乙戶」質借之金額】。第一項第三款至

第十四款已列入流動準備之各項資產，應扣

除已設質或其他已供擔保之部分。但提供本

行作為【日間透支、重貼現、短期融通及擔

保放款融通之擔保，以及基層金融機構因參

加資金緊急相互支援需要，以轉存指定行庫

一年期以下之轉存款設定質權】者，就其未

清償之金額，逐日自流動準備資產中扣除。



第一項第四款至第六款所列資產，為扣減

累計減損後之金額。

第一項第七款至第十四款所列資產不得充

當流動準備。

第一項第一款應扣除以「銀行業存款――準

備金乙戶」質借之金額。第一項第三款至第

十四款已列入流動準備之各項資產，應扣除

已設質或其他已供擔保之部分。但提供本行

作為日間透支、重貼現、短期融通及擔保放

款融通之擔保，以及基層金融機構因參加資

金緊急相互支援需要，以轉存指定行庫一年

期以下之轉存款設定質權者，就其未清償之

金額，逐日自流動準備資產中扣除。

第三點第六款「金融業互拆淨貸差」及第

五點第一項第二款「金融業互拆淨借差」，

應先按月彙計全月淨額。淨額為貸差者，逐

日填列日平均數，作為流動準備之負債計提

基礎；淨額為借差者，逐日填列日平均數充

當流動準備資產。

金融機構應【按月計提應提流動準備】。

當月應提流動準備日平均數係指第三點規定

之新臺幣負債各日金額乘以第四點規定之流

動準備比率後，全月之和除以當月天數所

第 六 點

金融機構應【按日】計提流動準備，並使實

際流動準備不低於應提流動準備。

前項應提流動準備，係指金融機構依第三點

規定計算之新臺幣負債金額，乘以最低流動

準備比率後之總額。

第一項之實際流動準備，係指金融機構持有

第五點所列新臺幣流動準備資產之總和。

第 七 點

金融機構應逐日編製【「流動準備調整表」

】（附表一略）。銀行及全國農業金庫應於

【每月十五日】以前，將上月份「流動準備

調整表」送本行業務局查核；農會信用部、

漁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應送本行委託之行

庫查核。

【按日】計算之實際流動準備低於應提流動

準備時，金融機構應立即通報前項之查核機

構；其中【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信用

合作社】並應副知本行【業務局】。

第一項流動準備調整表由【總機構】彙總辦

理。金融機構合併時，由合併後存續或新設

之金融機構辦理。



本行就銀行填送之流動準備調整表及前二項

彙總表編製「金融機構流動準備狀況彙總表

」。

「金融機構流動準備狀況彙總表」及「農業

金融機構流動準備狀況彙總表」由本行分送

金管會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以下簡稱農委

會）。

本行及本行委託之行庫分別查核各金融機

構之實際流動準備，其有虛偽不實情節重大

者，本行得派員檢查。

金融機構之流動準備比率未達最低標準者，

【由本行洽請金管會或農委會】通知於限期

內調整。

第 八 點

本行委託之行庫應彙集各分行核訖之農會信

用部、漁會信用部及信用合作社流動準備調

整表暨有關明細，據以填報「受託查核流動

準備彙總表」（附表二略），於【月底以前

】送本行【業務局】備查。

前項填送之農會信用部、漁會信用部資料與

全國農業金庫填送本行之資料，由本行另編

製「農業金融機構流動準備狀況彙總表」。

本行就銀行填送之流動準備調整表及前二項

彙總表編製「金融機構流動準備狀況彙總表

」。

「金融機構流動準備狀況彙總表」及「農業

金融機構流動準備狀況彙總表」由本行分送

【金管會及農委會】。

第 九 點

本行及本行委託之行庫分別查核各金融機構

之實際流動準備，其有虛偽不實情節重大者

，本行得【派員檢查】。

金融機構實際流動準備【低於】應提流動準

備者，由本行洽請【金管會或農委會】通知

於【限期內調整】。

銀行及全國農業金庫應依本行金融業務檢

查處規定，按月傳送「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

構分析表」（附表三「略」）至「銀行及票

券公司監理資料申報窗口網站」，並【控管

未來零至三十天資金流量之期距缺口】。

前項計算「新台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所使用之歷史經驗值等參數，應函報本行金

融業務檢查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未來零至三十天資金流量之期距負缺口超過

本行訂定之參考值者，應立即通報本行業務

局，說明原因及其因應措施；本行另分洽金

管會或農委會。

本行得要求銀行及全國農業金庫就第一項填

報之「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說明

資金流量期距缺口情形；於必要時，並得派

員檢查。

第 十 點

銀行、全國農業金庫及信用合作社應依本行

金融業務檢查處規定，【按月】申報「新臺

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附表三略），

並控管未來【零至三十天】資金流量之期距

缺口。

前項計算「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分析表」

所使用之歷史經驗值等參數，應函報本行【

金融業務檢查處備查；修正時亦同。

未來【零至三十天】資金流量之期距負缺口

超過本行訂定之參考值者，應立即通報本行

業務局，說明原因及其因應措施；本行另分

洽【金管會或農委會】。

本行得要求銀行、全國農業金庫及信用合作

社就第一項申報之「新臺幣到期日期限結構

分析表」說明資金流量期距缺口情形；於必

要時，並得派員檢查。



1-229
金融機構合併法

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布

金融機構合併法

民國八十九年十二月十三日公布

民國一○一年二月三日行政院院臺規字第

1010122318號公告第十三條第三項第二款所

列屬「行政院公平交易委員會」之權責事項

，自一○一年二月六日起改由「公平交易委

員會」管轄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

第1010134960號公告第三條所列屬「財政部

」之權責事項，經行政院公告自九十三年七

月一日起變更為「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

會」管轄，自一○一年七月一日起改由「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2-127

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銀行

台央業字第099006008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

全文二十八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

中央銀行管理票據交換業務辦法）

票據交換及銀行間劃撥結算業務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中央銀行

台央業字第0990060080號令修正發布名稱及

全文二十八條；並自發布日施行（原名稱：

中央銀行管理票據交換業務辦法）

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規字

第1010134960號公告第十八條第三項、第二

十六條所列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之權責事項，自一○一年七月一日起改由

「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一○一年九月二十八日中央銀行台

央業字第1010039869號令修正發布第二十三

條條文



2-132

第 二 十 三 條

票據交換所及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金融業者

基於辦理票據交換業務之目的，應蒐集支票

存款戶之票據信用資訊，辦理支票存款業務

之金融業者應將其保有之票據信用資訊提供

票據交換所。

前項票據信用資訊發生變動者，票據交換所

應予以註記；對票據信用顯著不良者之下列

資料，並應定期通報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各

金融業者：

【個人戶之戶名、身分證統一編號】。

【不具法人人格之行號、團體戶之戶名、

負責人姓名及身分證統一編號】。

【法人戶之戶名、公司或商業統一編號或

扣繳單位統一編號】。

第一項規定之票據信用資訊，包括【開戶基

本資料、掛失止付、撤銷付款委託、退票紀

錄（含警示戶與凍結戶）、被列為拒絕往來

戶、使用票據涉及犯罪之偵審結果資料、提

示人資料、交換票據及其他有關票據信用之

資料】；但辦理支票存款業務之金融業者所

蒐集之票據信用資訊不含使用票據涉及犯罪

之偵審結果資料。

票據交換所應於比對全國支票存款戶基本資

料檔正確性之必要範圍內，蒐集【個人戶姓

名、身分證統一編號更改紀錄之戶政資料及

法人戶之負責人登記資料】。

票據交換所應提供大眾查詢支票存款戶之退

票紀錄、拒絕往來資料及其他與票據信用相

關之資料。

票據交換所蒐集第一項及第四項之個人資料

及辦理安全維護事項，應訂定【安全維護計

畫】，以防止個人資料被竊取、竄改、毀損

、滅失或洩漏。

2-146 票據掛失止付處理準則 票據掛失止付處理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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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財政部台

財稅字第09900528810號令修正發布第二、
十四條條文；第二條自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財政部台

財稅字第09900528810號令修正發布第二、
十四條條文；第二條自一○○年一月一日施

行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一月一日財政部台財稅

字第10100685000號令修正發布第一、十一、
十四條條文；增訂第二條之一條文；並自一

○二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一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

）第三條之二第四項、第三條之四第三項、

第八十八條第三項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

民關係條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

第六項規定訂定之。

第一條

本標準依所得稅法（以下簡稱本法）第三條

之二第四項、第三條之四第三項、第八十八

條第四項及臺灣地區與大陸地區人民關係條

例（以下簡稱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六項規

定訂定之。

第二條之一

自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起至一百零三年止，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出售本法第四條之

一但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除依本法第十四

條之二第六項規定選定依同條第一項至第三

項計算證券交易所得額及應納稅額者外，應

由扣繳義務人依本法第十四條之二第四項及

第五項規定按其出售金額之一定比例計算之

證券交易所得額，扣取【百分之二十】。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二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

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滿一百八十三

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出售本法第四條之一但

書第一款規定之證券，適用前項規定扣繳。



第十一條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

及營業代理人之營利事業，如有財產交易所

得，應按所得額百分之二十扣繳率申報納稅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財產交

易所得或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應

按所得額百分之二十扣繳率申報納稅；如有

其他所得，應按所得額百分之二十扣繳率申

報納稅。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在臺灣地區無

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大陸地區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如有財產交易所得，及

同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

停留合計未滿一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

，如有財產交易所得、自力耕作、漁、牧、

林礦所得或其他所得，適用前項規定申報納

稅。

第十一條　

非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本法第四條

之一但書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應按所得額

【百分之十五】扣繳率申報納稅。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於一課稅年

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未滿

一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人民】，如有本法

第四條之一但書規定之證券交易所得，適用

前項規定申報納稅。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

人之營利事業如有【財產交易所得】，應按

所得額【百分之二十】扣繳率申報納稅。非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個人如【有第一項以外

之財產交易所得或自力耕作、漁、牧、林礦

所得】，應按所得額【百分之二十】扣繳率

申報納稅；如有其他所得，應按所得額【百

分之二十】扣繳率申報納稅。

本條例第二十五條第四項規定在臺灣地區無

固定營業場所及營業代理人之大陸地區法人

、團體或其他機構，如【有財產交易所得】

，及同項規定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

留、停留合計未滿一百八十三天之大陸地區

人民，如【有第二項以外之財產交易所得、

自力耕作、漁、牧、林礦所得或其他所得】

，適用前項規定申報納稅。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

國九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

至第五條、第九條、第十三條，自九十九年

一月一日施行；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

正發布之第二條，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

第十四條　

本標準自發布日施行。但中華民國九十八年

十月二十八日修正發布之第二條至第五條、

第九條、第十三條，自九十九年一月一日施

行；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修正發布條文

，自一百年一月一日施行；一百零一年十一

月一日修正發布條文，自一百零二年一月一

日施行。



2-171 各金融機構收受國庫支票應行注意事項

各金融機構收受國庫支票應行注意事項

中華民國一百年十一月二十二日中央銀行台

央庫字第10000520311號函下達自一百年十二
月五日停止適用

2-189
銀行受理經許可來臺之大陸地區人民開設新

臺幣存款與外匯存款帳戶及匯款之相關規範

銀行受理經許可來臺之大陸地區人民開設新

臺幣存款與外匯存款帳戶及匯款之相關規範

中華民國一百零一年十二月十三日金管銀法

字第10110006940號
廢止「銀行受理經許可來臺之大陸地區人民

開設新臺幣存款與外匯存款帳戶及匯款之相

關規範」，並自即日生效。

3-64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

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徵信準則

銀行同業公會一○○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全授

字第1000002299A號函修訂
銀行同業公會一○一年八月十四日全授字第

1010001629A號函修訂
銀行同業公會一○一年八月二十日全授字第

1010001658號函修訂

第 十 六 條　企業授信案件應索取基

本資料如下：

授信業務

短期授信：

最近三年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或會計師

財務報表查核。

第 十 六 條　企業授信案件應索取基

本資料如下：

授信業務

短期授信：

最近三年之資產負債表、損益表或會計師

財務報表查核報告。



第十七條

依本會所訂「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辦

理在臺無住所外國人新臺幣放款業務要點」

規定對在臺無住所外國人辦理之新臺幣放款

業務，如該在臺無住所外國人有經國際信用

評等機構（如Moody’s、S&P或Fitch）評等在

BBB－以上等級，得比照本條第二項規定酌

情索取相關資料，以配合辦理徵信。但「國

內金融機構辦理在臺無住所之外國人開設新

臺幣帳戶注意事項」規定之文件、外國法人

之董監事名冊、最近三年度之財務報表、股

權分配資料、信評資料及借款用於國內從事

投資之交易證明文件仍應徵提。上述交易證

明文件於借款用於投資證券時，得以先徵提

「外國人投資證券之完成登記證明文件」，

並於事後再補徵提相關交易資料之方式替代。

第十七條

依本會所訂「中華民國銀行公會會員銀行辦

理在臺無住所外國人新臺幣授信業務要點」

規定對在臺無住所外國人辦理之新臺幣授信

業務，如該在臺無住所外國人有經國際信用

評等機構（如Moody’s、S&P或Fitch）評等在

BBB－以上等級，得比照本條第二項規定酌

情索取相關資料，以配合辦理徵信。但「國

內金融機構辦理在臺無住所之外國人開設新

臺幣帳戶注意事項」規定之文件、外國法人

之董監事名冊、最近三年度之財務報表、股

權分配資料、信評資料及借款用於國內從事

投資之交易證明文件仍應徵提。上述交易證

明文件於借款用於投資證券時，得以先徵提

「外國人投資證券之完成登記證明文件」，

並於事後再補徵提相關交易資料之方式替代；

如為來臺上市（櫃）公司募集與發行公司債之

保證業務時，得先以徵提公開說明書、發行計

畫及中央銀行同意函，並於事後再補徵提金融

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准文件之方式替代。

第 十 八 條　

會員對授信戶提供之財務報表或資料，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上述財務報表或資料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加蓋稅捐機關收件章之申報所得稅報表

（或印有稅捐機關收件章戳記之網路申報所

得稅報表），或附聲明書之自編報表者為準

。但辦理本票保證依法須取得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表，及企業總授信金額達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上者，仍應徵提會計師財務報表

查核報告。公開發行公司並應徵提行政院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報

告（即長式報告），上述報告亦得自財團法

人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網站

下載。

第 十 八 條

會員對授信戶提供之財務報表或資料，應依

下列規定辦理：

上述財務報表或資料以經會計師查核簽證

，或加蓋稅捐機關收件章之申報所得稅報表

（或印有稅捐機關收件章戳記之網路申報所

得稅報表），或附聲明書之自編報表者為準

。但辦理本票保證依法須取得會計師查核簽

證之財務報表，及企業總授信金額達新臺幣

三千萬元以上者，仍應徵提會計師財務報表

查核報告。公開發行公司並應徵提金融監督

管理委員會規定之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報告

（即長式報告），上述報告亦得自財團法人

中華民國證券暨期貨市場發展基金會網站或

台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公開資訊觀測

站下載。



授信戶新年度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報告及

關係企業三書表如未能於會計年度結束五個

月內提出，遇有授信案展期、續約或申請新

案時，得先依據其提供之暫結決算報表予以

分析，惟授信戶應提出由會計師具名於規定

期限內完成財務報表查核報告及關係企業三

書表之承諾書。會員以授信戶自行提供之暫

結決算報表辦理徵信時，應徵取其聲明書，

並責成授信戶限期補送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

報告；另基於企業新授信戶財務報表未經會

計師查核簽證，即據以辦理授信，風險較大

，各會員宜自行訂定受理此類授信案件之相

關規定，以資規範。

授信戶新年度會計師財務報表查核報告及

關係企業三書表如未能於會計年度結束五個

月內提出，遇有授信案展期、續約或申請新

案時，得先依據其提供之暫結報表或決算報

表予以分析，惟授信戶應提出由會計師具名

於規定期限內完成財務報表查核報告及關係

企業三書表之承諾書。會員以授信戶自行提

供之暫結報表或決算報表辦理徵信時，應徵

取其聲明書，並責成授信戶限期補送會計師

財務報表查核報告；另基於企業新授信戶財

務報表未經會計師查核簽證，即據以辦理授

信，風險較大，各會員宜自行訂定受理此類

授信案件之相關規定，以資規範。

第 二 十 二 條　企業授信案件之徵信範

圍如下：

授信業務

中小企業總授信金額在新臺幣六百萬元以

下；或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且具有十足

擔保者，其徵信範圍簡化如下：

短期授信：

企業之組織沿革。

企業及其主要負責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

信紀錄）。

產銷及損益概況。

存款及授信往來情形（含本行及他行）。

保證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中長期授信：除第3目第細目規定外，另

增加行業展望。

建廠或擴充計畫（含營運計畫）。

第 二 十 二 條

企業授信案件之徵信範圍如下：

授信業務

中小企業總授信金額在新臺幣六百萬元以

下；或新臺幣一千五百萬元以下且具有十足

擔保者，其徵信範圍簡化如下：

短期授信：

企業之組織沿革。

企業及其主要負責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

債信紀錄）。

產銷及損益概況。

存款及授信往來情形（含本行及他行）。

保證人一般信譽（含票信及債信紀錄）。

中長期授信：除第三目第一細目規定外，

另增加行業展望。建廠或擴充計畫（含

營運計畫）。



第 二 十 五 條　個人授信應辦理徵信事

項如下：

個人年度收入，應根據有關資料酌予匡計

，其在金融機構總授信金額達新臺幣二千萬

元者，應與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

影本加附繳稅取款委託書或申報繳款書影本

或扣繳憑單影本（或附回執聯之二維條碼申

報或網路申報所得稅資料或附信用卡繳稅對

帳單之申報所得稅資料）核對；上述資料亦

得以稅捐機關核發之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

或各類所得歸戶清單替代。但授信申請人如

屬依法免納所得稅者，得以給付薪資單位所

核發之薪資證明及其他扣繳憑單替代所得稅

結算申報書影本。個人所得來自境外者，得

以其所得來源地區所屬稅捐稽徵機關發給之

最近年度納稅相關資料、給付單位核發之薪

資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財力之文件認定匡計

。

第 二 十 五 條

個人授信應辦理徵信事項如下：

個人年度收入，應根據有關資料酌予匡計

，其在金融機構總授信金額達新臺幣二千萬

元者，應與下列文件之ㄧ進行核對：

最近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書影本或綜

合所得稅結算申報試算稅額通知書影本加附

繳稅取款委託書或申報繳款書或扣繳憑單影

本。

附回執聯之二維條碼申報或網路申報所得

稅資料。

附信用卡繳稅對帳單之申報所得稅資料。

稅捐機關核發之綜合所得稅納稅證明書或

各類所得歸戶清單。

前述各項文件資料，授信申請人如屬依法免

納所得稅者，得以給付薪資單位所核發之薪

資證明及其他扣繳憑單替代。個人所得來自

境外者，得以其所得來源地區所屬稅捐稽徵

機關發給之最近年度納稅相關資料、給付單

位核發之薪資證明或其他足資證明財力之文

件替代。

第 三 十 九 條　本準則經本會理事會通

過並報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核備後施

行；修正時，亦同。

第 三 十 九 條

本準則經本會理事會通過並報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核備後施行；修正時，亦同。

3-132

改善財務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九日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金字第0985080028號令修正第十點，

並溯自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生效

改善財務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八年一月十九日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農金字第0985080028號令修正第十點，

並溯自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月四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金字第1015080488號令修正發布第四點

規定；並自即日起生效

中華民國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金字第1025080173號令修正



改善財務貸款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

未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

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本貸款對象以符合下列各條件者為限：

具備以下資格之一：

農會正會員。

農保被保險人。

漁會甲類會員。

領有畜牧場登記證之農民。

既有貸款其原用途為農（漁）業產銷或生

活必需，且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以統一農（漁）貸科目貸放者。

以一般放款科目貸放，其用途為農（漁）

業產銷用，且核貸時借款人具會員資格。

既有貸款為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三十日前已

貸放案件，且年息為百分之五．五以上。

目前實際從事農（漁）業。

同意本貸款資金全部用於償還既有貸款本

息者。

本貸款之用途為全數用於償還既有貸款本

息。

第 二 點

改善財務貸款除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辦法辦理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其

他有關規定辦理。

第 三 點

本貸款對象為實際從事農（漁）業，且符合

下列條件之ㄧ者：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保險人。

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

員。

領有畜牧場登記證書之農民。

第 四 點

本貸款之用途為全數用於償還借款人既有貸

款本息。

前項所稱既有貸款，指中華民國九十五年六

月三十日前已貸放案件，年息為百分之五點

五以上，且其原用途為農（漁）業產銷或生

活必須，並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以統一農（漁）貸科目貸放。

以一般放款科目貸放，其用途為農（漁）

業產銷用，且核貸時借款人具會員資格。

本貸款免辦理貸款用途之查驗工作。

本貸款之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三‧五，但農

委會得視需要予以調整。

本貸款之期限以借款人既有貸款剩餘年限

二倍為限，最長十五年；未滿五年者，由貸

款經辦機構審酌借款人之償還能力，酌予延

長貸款期限，最長不超過七年。

第 九 點

本貸款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三。

第 十 點

本貸款之期限以借款人既有貸款剩餘年限二

倍為限，最長十五年；其剩餘年限之二倍未

滿五年者，由貸款經辦機構審酌借款人之償

還能力，酌予延長貸款期限，最長不超過七

年。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金字第0995080279號令修正 

本規範貸款經辦機構如下：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

行。

全國農業金庫。

借款人戶籍設於所承受農（漁）會所在直

轄市、縣（市）轄區內，或經農委會專案許

可者。

當地農（漁）會經農委會許可重設信用部

，並正式營業屆滿一年後，應停止受理專案

農貸申辦案件。其已承作案件，依既有條件

辦理至原契約到期為止。

貸款經辦機構承作專案農貸有惡性競爭或遭

受糾正、處分者，農委會得限制其承作項目

、範圍或額度。

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金字第0995080279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一年三月二十七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金字第1015080128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月四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金字第1015080482號令修正發布第十五

、十八點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金字第1025080166號令修正

第 二 點

本規範貸款經辦機構如下：

設有信用部之農（漁）會。

依法承受農（漁）會信用部之銀行當地分

行。

全國農業金庫。

臺灣銀行設於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之分

行。

借款人戶籍設於所承受農（漁）會所在直

轄市、縣（市）轄區內，或經農委會專案許

可者。

當地農（漁）會經農委會許可重設信用部

，並正式營業屆滿一年後，應停止受理專案

農貸申辦案件。其已承作案件，依既有條件

辦理至原契約到期為止。

第一項第四款貸款經辦機構受理專案農貸案

件，以屏東農業生物技術園區內進駐業者申

貸之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為限。

貸款經辦機構承作專案農貸有惡性競爭或遭

受糾正、處分者，農委會得限制其承作項目

、範圍或額度。

貸款經辦機構辦理本基金貸款，除各項貸

款要點有規定者外，依本規範規定辦理。

第 三 點

貸款經辦機構辦理本基金貸款，除其他貸款

辦法或各項貸款要點另有規定外，依本規範

規定辦理。

貸款經辦機構應接受各級主管機關與受託代

管本基金行庫（全國農業金庫）之指導、監

督與查核。



貸款經辦機構應將貸款款項撥入借款人帳

戶。

第 十 五 點

貸款經辦機構應將貸款款項撥入借款人帳戶

。

貸款款項撥入借款人帳戶後，該款項支出符

合下列情形之一者，借款人應以轉帳、匯款

方式，或以由貸款經辦機構付款之劃平行線

禁止轉讓記名支票支付交易相對人：

農機貸款、輔導漁業經營貸款用於汰建或

購買漁船、農業科技園區進駐業者優惠貸款

、農業節能減碳貸款及擴大家庭農場經營規

模協助農民購買耕地貸款，屬資本支出。

前款以外貸款屬資本支出，且單筆支出金

額達新臺幣五十萬元以上。

借款人提出之憑證確能證明款項支付交易相

對人，或於向貸款經辦機構申貸後未獲撥款

前，已先將款項支付交易相對人，並提出確

能證明款項支付交易相對人之憑證者，不受

前項有關支付方式規定之限制。

貸款經辦機構應於貸款存續期間派員辦理

貸款用途之查驗工作並作成紀錄。如發現借

款人未依貸款用途運用者，應督促限期改正

，否則視為違約，並由貸款經辦機構收回其

貸款本息。

第 十 八 點

貸款經辦機構除其他貸款辦法或要點另有規

定外，應依下列規定辦理貸款用途及經營狀

況查驗：

貸放後六個月內，應確實查驗相關資金用

途是否符合核定之貸款用途並作成書面紀錄

。

前款查驗後於貸款存續期間，應視借款人

還款情形，再辦理查驗，確實查驗借款人是

否實際經營及有無違反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

貸款辦法第十九條第一項規定情事並作成書

面紀錄。

借款人未依貸款用途運用、未實際經營或經

營狀況違反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辦法第

十九條第一項規定者，貸款經辦機構應督促

限期改正，無法改正或未依限改正者，應收

回其貸款，貸款經辦機構已請領本貸款之利

息差額補貼應繳還農委會。

貸款之查驗人員不得由該貸款招攬人員擔任

。



農家綜合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金字第0995080282號令修正

農家綜合貸款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

未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

其他有關規定辦理。

本貸款之用途為農（漁）民籌措家計、消

費及教育等農家生活改善所需資金。

本貸款之對象為符合下列條件之一者：

農會正會員。

農保被保險人。

漁會甲類會員。

農家綜合貸款要點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六月二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金字第0995080282號令修正

中華民國一○一年十月四日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農金字第1015080485號令修正發布第三點

規定；並自即日生效

中華民國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農金字第1025080167號令修正

第 二 點

農家綜合貸款除依辦理政策性農業專案貸款

辦法辦理外，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本要點未

規定者，依農業發展基金貸款作業規範及其

他有關規定辦理。

第 三 點

本貸款之用途為農（漁）民籌措家計、消費

及教育等農家生活改善所需資金。

本貸款免辦理貸款用途之查驗工作。

第 四 點

本貸款之對象，應符合下列條件之一：

農會法第十二條所定農會會員。

農民健康保險條例第五條所定被保險人。

漁會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一款所定甲類會

員。

本貸款之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二，但農委

會得視需要予以調整（註：依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農金字第

〇九八五〇八〇〇二九號函，自九十八年一

月十五日起利率調整為年息百分之一‧五）

。

第 九 點

本貸款之利率為年息百分之一點五。（註：

依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

農金字第〇九八五〇八〇〇二九號函，自

九十八年一月十五日起利率調整為年息百分

之一‧五）。



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銀行

台央外肆字第0990060484號令修正發布第四

十二、五十二條條文；並定自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施行

銀行業辦理外匯業務管理辦法

中華民國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中央銀行

台央外肆字第0990060484號令修正發布第四

十二、五十二條條文；並定自中華民國九十

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施行

中華民國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行政院院臺

規字第1010134960號公告第八條第一項第二

款所列屬「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之

權責事項，自一○一年七月一日起改由「金

融監督管理委員會」管轄

中華民國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中央銀行台

央外柒字第1020000110號令修正發布第三十

七條條文；增訂第十三條之一、三十八條之

一、三十八條之二、四十條之一、五十條之

一～五十條之四條文及第三章之一章節；並

自一○二年一月二十五日施行

第 十 三 條 之 一

指定銀行經由結算機構辦理外幣清算業務，

應向本行申請許可為外幣清算銀行。

指定銀行為前項之申請時，應於本行所定期

限內，檢附下列證明文件及說明，由本行審

酌後，擇優許可一家銀行辦理：

辦理外幣清算業務之營業計畫書。

會計師最近一期查核簽證之財務報告。

其他有利於辦理外幣清算業務之說明。

前項期限，由本行另行通告。

經本行許可之外幣清算銀行，其辦理外幣清

算業務得具有自該業務開辦日起五年之專營

期。



第 三 十 七 條　指定銀行經營不涉及新

臺幣匯率之衍生性外匯商品業務，應依下列

規定辦理：

外幣保證金交易業務：

不得以外幣貸款為之，且銀行須設單一客

戶之信用額度。

非經本行許可不得代客操作及以「聯名帳

戶」方式辦理本項業務。

相關代客操作管理規範由本行另訂之。

不得提供非本人所有之定存單或其他擔保

品設定質權予指定銀行作為外幣保證金。

涉及股價或股價指數之衍生性外匯商品業

務：

其標的商品係指以外幣計價，與外國市場

相關之股價、股票受益憑證或股價指數。

標的商品不含本國及大陸地區於任何交易

所掛牌的股價指數、個別股價或股票受益憑

證。

外幣間遠期外匯及換匯交易業務：本項業

務之展期應依當時市場匯率重訂展期價格，

不得依原價格展期。

外幣間換匯換利交易業務：辦理本項業務

，交割後應於其他交易憑證上註明適當之「

匯款分類及編號」填報外匯交易日報。

與存款連結之組合式業務：

辦理衍生性外匯商品與存款連結之不侵蝕

存款戶本金之「組合式存款」及衍生性外匯

商品與存款連結之可能侵蝕存款戶本金之「

組合式產品」，其組合標的以經本行核備之

衍生性外匯商品為限。

應符合本項組合業務項下之單項業務之各

相關限制或規定。

第 三 十 七 條

指定銀行經營不涉及新臺幣匯率之衍生性外

匯商品業務，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外幣保證金交易業務：

不得以外幣貸款為之，且銀行須設單一客

戶之信用額度。

非經本行許可不得代客操作及以「聯名帳

戶」方式辦理本項業務。相關代客操作管理

規範由本行另訂之。

不得提供非本人所有之定存單或其他擔保

品設定質權予指定銀行作為外幣保證金。

涉及股價或股價指數之衍生性外匯商品業

務，其標的商品應以外幣計價或交割，或與

外國市場相關者。

辦理外幣間遠期外匯及換匯交易業務，其

展期應依當時市場匯率重訂    展期價格，不
得依原價格展期。

辦理外幣間換匯換利交易業務，其交割後

應於其他交易憑證上註明適當之「匯款分類

及編號」填報外匯交易日報。

與固定收益商品（存款或債券）連結之組

合式產品業務：

提供衍生性外匯商品與存款或債券結合之

結構型商品，其衍生性外匯商品部分，以經

本行核備者為限；並應符合各項衍生性外匯

商品業務之相關限制或規定。

提供前目結構型商品，不得以存款名義為

之。

與放款連結之組合式業務：

與外幣放款連結之「組合式放款」，其組

合標的以經本行核備之衍生性外匯商品為限

。

本項組合業務，除應符合「銀行業辦理外

匯業務作業規範」之相關規定外，並應符合

本項組合業務項下之單項業務之各相關限制

或規定。

與放款連結之組合式業務：

與外幣放款連結之「組合式放款」，其組

合標的以經本行核備之衍生性外匯商品為限

。

本項組合業務，除應符合銀行業辦理外匯

業務作業規範之相關規定外，並應符合本項

組合業務項下各單項業務之相關限制或規定

。



第三十八條之一

外幣清算銀行辦理外幣清算業務，應遵循下

列規定：

營運期間非經本行許可，不得擅自停止辦

理該項業務；如無法正常運作，或有暫停、

終止外幣清算系統之參加單位（以下簡稱參

加單位）參與之情事，應立即函報本行。

應切實建立健全之內部控制、稽核制度（

包括業務管理及會計制度）及適當之隔離機

制，加強從業人員品德操守之考核，避免資

料不當利用；並應訂定嚴密之安全控管及操

作方法，以維護外幣清算系統可靠穩定作業

。

應確保外幣清算系統高度安全性及作業可

靠性，並應有緊急應變機制，以確保每日作

業能適時完成；亦應定期檢討及演練各項備

援機制，以確保能滿足業務需求。

應隨時提供本行所需之有關資訊，並定期

將統計報表報送本行。

如對所提供之外幣清算服務收取費用，應

訂定收費標準，報本行備查；變更時，亦同

。

對於參加單位因違反與其訂定之契約，致

妨害外幣清算系統之順暢運作者，除依契約

處置外，並應視其違約情節函報本行。

於本行對其業務情形進行檢查、調閱有關

資料時，不得拒絕。

依參加單位所設質之本行定期存單、中央

政府公債或其他擔保品，提供日間透支額度

者，應訂定相關作業程序，報本行備查。

應維持財務健全性及業務守法性，妥善管

控日間流動性及匯率風險，並訂定信用及流

動性風險之管理規範，報本行備查。

應與結算機構及參加單位約定支付指令經

外幣清算系統完成清算後，不得撤銷。



第三十八條之二

於本辦法中華民國一百零二年一月二十五日

修正施行前，業經本行許可辦理外幣清算業

務者，於其最近一次專營期限屆滿前，仍應

適用前條規定；其有不符合規定者，應於六

個月內調整之。

第 四 十 條 之 一

經本行許可辦理外幣提款機業務之指定銀行

，應限制持卡人每人每日提領累積金額，以

一萬美元或等值外幣為限；其等值新臺幣金

額並應與同一持卡人該日於同一銀行自動櫃

員機提領新臺幣現鈔之金額合併計算，不得

逾該銀行所訂之新臺幣現鈔每日累積提領上

限。

第三章之一　人民幣業務之管理

第 五 十 條 之 一

指定銀行向本行申請許可為臺灣地區人民幣

清算銀行（以下簡稱人民幣清算行），辦理

臺灣地區人民幣結算及清算業務（以下簡稱

人民幣清算業務），應取得大陸地區主管機

關認可得辦理人民幣之結算及清算，並檢附

下列文件：

上述認可之相關證明文件。

辦理人民幣清算業務之項目、內容及相關

風險管理機制（應包括於發生流動性及清償

性危機時，其總行承諾妥予協助處理、承擔

全部清償性責任及流動性支援）之文件。

人民幣清算行辦理人民幣清算業務，應遵循

下列規定，並準用第三十八條之一規定：

訂定與金融機構簽署人民幣清算協議之範

本，並事先報本行同意。

依前款經同意之協議範本內容，提供有關

人民幣之結算及清算服務，並充分供應及妥

善回收人民幣現鈔。

依本行規定提供簽署人民幣清算協議之金

融機構名單及清算業務相關統計資料。

於本行參酌前項第一款認可文件所載授權

期限所給予之專營期內，辦理人民幣清算業

務。

第 五 十 條 之 二

國內、外金融機構，均得與人民幣清算行簽

署人民幣清算協議；其屬國內金融機構者，

應以經本行許可得辦理外匯或人民幣業務之

銀行業為限。



第 五 十 條 之 三

銀行業辦理人民幣業務之管理，除應遵循下

列規定外，準用本辦法及其他有關外匯業務

之規定：

除本行另有規定外，應於人民幣清算行開

立人民幣清算帳戶，始得辦理人民幣業務；

於大陸地區代理銀行（以下簡稱代理行）開

立人民幣同業往來帳戶，並將其簽訂之清算

協議報本行同意備查者，亦同。

承作與跨境貿易相關之人民幣業務，應透

過人民幣清算行或代理行進行結算及清算。

業經本行許可得辦理人民幣現鈔買賣業務

者，得逕依本辦法規定辦理人民幣現鈔買賣

業務。

承作自然人買賣人民幣業務，每人每次買

賣現鈔及每日透過帳戶買賣之金額，均不得

逾人民幣二萬元。

承作於外幣提款機提領人民幣現鈔業務，

每人每次提領之金額，不得逾人民幣二萬元

。

承作自然人匯款人民幣至大陸地區業務，

其對象應以領有中華民國國民身分證之個人

為限，並應透過人民幣清算行或代理行為之

；匯款性質應屬經常項目，且每人每日匯款

之金額，不得逾人民幣八萬元。

其他經本行對衍生性人民幣商品業務範圍

及為妥善管理人民幣業務所為之規定。

第四章　附則

第 五 十 條 之 四

本辦法有關外國銀行之規定，於經金管會核

准在臺灣地區設立之大陸銀行分行準用之。


